


颁发草原使用权证办事指南（简版）
一、受理范围

新平县行政区域内从事草原规划、保护、建设、利用和管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。
二、审批条件
（一）承包经营草原，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。
（二）草原承包合同的内容应当包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、承包草原四至界线、面积和等级、承包期和起止日期、承包草原用途和违约责任等。
（三）承包期届满，原承包经营者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包权。
三、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
受理地点：新平县新平大道28号

办事窗口：新平县草山饲料站（新平县农业大楼十楼）

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上午：8:00—11:30，下午：14:30—17:30
四、申请材料
	序号
	提交材料名称
	原件/复印件
	纸质/电子文件
	份数
	备注

	1
	草原长期使用证明材料
	原件
	纸质
	
	

	2
	界限证明
	原件
	纸质
	
	

	3
	草原使用权证申请
	原件
	纸质
	
	


注：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，同时加盖公章。
五、审批时限

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。
承若时限：6个工作日。
六、审批收费

    本行政审批事项不收费。
七、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

审批结果：草原使用权证。
送达方式：直接送达。
新平县农业局行政审批股
八、咨询及监管渠道

咨询电话：0877-7017477。监督电话：0877-7771541；0877-12310
咨询地址：新平县新平大道28号
投诉电话：0877-7011703。
投诉地址：新平县新平大道28号（新平县农业局）
九、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
下载地址：http://220.163.118.117/yxxp/project—“审批部门”—“农业局”—“审批服务事项”—“颁发草原使用权证”—“表格下载”
直接领取：受理窗口

网上服务大厅地址：http://220.163.118.117/yxxp/project—“审批部门”—“农业局”—“审批服务事项”—“颁发草原使用权证”

附件：颁发草原使用权证办理流程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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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发草原证





人民政府审批





县级草权管理服务中心审核





公示期满无异议





公示期间有异议的，重新调查核实





在草权所在地进行公示，公示期40天





村民小组、村民委员会、乡镇（街道）兽医站、人民政府签署意见





县级草权管理服务中心技术人员组织申请人、乡镇（街道）技术人员、村组干部、四至接界等相关权利人进行草权勘测





向县草权管理服务中心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明、与草地所有权人签订的承包合同（属村民小组的提交山草权证以及经两个2/3表决通过的草改方案等相关材料）





草权权利人提出书面申请








3

